
註一：第一庭合議庭配置，以輪期 2個月，依廉、明、信、和、平、愛順序取 2

股與公股為之（如下表），並以事件分案時為準： 

輪值月份 合議庭配置 輪值月份 合議庭配置 

113年 1月 公廉明 113年 2月 公廉明 

113年 3月 公信和 113年 4月 公信和 

113年 5月 公平愛 113年 6月 公平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表 

                                         （113年 1月 1日至同年 12月 31日適用） 

庭 

別 

承辦

股別 

辦理事務 

案件類別 

承辦法官 

姓    名 

合議庭 

配  置 

代理 

次序 
備考 

第

一

庭 

公 辦理審查庭事務。 
沈應南 

(兼庭長) 
詳註一 廉→明 

詳註二 

第

二

庭 

廉 
辦理非專庭及輪值專

庭之行政訴訟事件 
劉錫賢 

(兼庭長) 
廉和愛 和→愛 

和 
辦理非專庭及輪值專

庭之行政訴訟事件 
林靜雯 廉愛和 愛→信→平 

愛 
辦理非專庭及輪值專

庭之行政訴訟事件 
楊蕙芬 廉和愛 和→平→信 

第

三

庭 

明 
辦理非專庭及輪值專

庭之行政訴訟事件 
蔡紹良 

(兼審判長) 
明平信 平→信 

平 
辦理非專庭及輪值專

庭之行政訴訟事件 
張鶴齡 明信平 信→愛→和 

信 
辦理非專庭及輪值專

庭之行政訴訟事件 
黃司熒 明平信 平→和→愛 



113年 7月 公廉明 113年 8月 公廉明 

113年 9月 公信和 113年 10月 公信和 

113年 11月 公平愛 113年 12月 公平愛 

 

註二：專庭行政訴訟事件係指稅務（含關稅）、環保、原住民事件，輪值辦理如

下： 

 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稅務專庭 第一庭、第二庭、第三庭 

環保專庭 第一庭、第二庭、第三庭 

原住民專庭 第一庭、第二庭 
 

庭別 

 
專庭配置 

 

適用期間 

 


